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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商事审判指导》

内容概要

《民商事审判指导(2008年第3辑)》主要内容：民事诉讼法中对于公司纠纷特殊程序的专章规定，就是
对于其中程序共性的归纳总结，是对公司纠纷特殊程序总则性规定，而对于每一种纠纷需要的具体程
序规则应由相关司法解释进行单独规定。这样更符合实际需要，立法成本上也更加经济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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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立法及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2008年8月21日
）1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就《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答记者问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权人对人员下落不明或者财产状况不清的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案件如何处理的
批复（2008年8月7日） 13≤关于债权人对人员下落不明或者财产状况不清的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案件
如何处理的批复》的理解与适用宋晓明 张勇健刘敏（14）庭推纪要吸收合并情形下，被兼并的债务企
业未依法注销，兼并方与被兼并方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张雪操（21）请示与答复企业主管单位变更后
，新主管单位应否在原主管部门出资不实的范围内对被主管企业的债务承担民事责任叶小青隋汶兵
（27）关于对云南高院《关于股份转让合同的履行期限跨越新旧公司法如何适用法律的请示》的答复
及简要说明王宪森（35）地方法院民商事审判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二庭关于公司纠纷、企业改制、不良资产处置及刑民交叉等民商事疑难问题的处理意见》的通知
（2007年12月6日）（39）附：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关于公司纠纷、企业改制、不良资产处置及
刑民交叉等民商事疑难问题的处理意见（39）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理民商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之五（试行）》的通知（47）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民商事案件
若干问题的解答关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民商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之五（试行）》的说明
（58）审判专论关于民事诉讼法二审程序修改意见的报告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民事诉讼法二审程序修
改调研小组（76）破产案件管辖权及其异议处理程序研究钱晓晨刘子平（110）权证信息披露纠纷中交
易损失的责任认定俞秋玮（122）优先购买权在财产拍卖变价中的利益均衡及其程序设计刘敏刘子平
（131）试论建立我国公司纠纷特殊程序制度潘勇锋（149）法官学术交流期货市场制度创新与期货司
法解释完善的新思考——金融期货法律问题研讨会综述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第一合议庭（166）保证保
险司法解释研讨会综述刘崇理李晓云（172）关于场外衍生产品的风险管理和担保品的收取——关键法
律问题研讨会的报告赵柯（181）案例分析非金融机构以打包形式受让金融债权后能否向债务人主张全
额债权——上诉人佳木斯市升平煤矿与被上诉人黑龙江省地方煤炭工业（集团）总公司借款合同纠纷
上诉案叶小青隋汶兵（192）对客户与期货公司之间交易真实性与民事责任承担的分析——周鑫良与金
昌期货经纪有限公司期货交易真实性确认纠纷案吴庆宝（202）判决书选登河南省煤气（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义马气化厂、河南省煤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河南省富达电力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义马支行、河南省义马热电厂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上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2007〕民二终字第233号（219）石家庄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石家
庄办事处最高额抵押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7〕民二
终宁第240号（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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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7．〔诉讼费用的缴纳〕　　适用本章程序审理的案件，其案件受理费用的收取及标准，另行规
定。　　（二）由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具体的程序规则　　特殊公司纠纷种类较为复杂，各类纠纷之间
在性质上存在较大差异。每种纠纷对于程序设计的要求既有共同点，也有大量不同点。例如，有的纠
纷可以完全书面审理，有的则应给予当事人陈述的机会；有的纠纷可以一审终审，有的则要给予当事
人适当的救济机会。因此，每一种纠纷所对应的特殊程序都需要具体加以规定。　　民事诉讼法中对
于公司纠纷特殊程序的专章规定，就是对于其中程序共性的归纳总结，是对公司纠纷特殊程序总则性
规定，而对于每一种纠纷需要的具体程序规则应由相关司法解释进行单独规定。这样更符合实际需要
，立法成本上也更加经济合理。　　民事诉讼法中总则性规定既确定了公司纠纷特殊程序的基本原则
，又存在充分的解释空间，可以由相关的司法解释根据需要援引该程序规定，并可以根据特定种类纠
纷的特殊需要完成具体的程序设计。将具体的程序设计交由司法解释来完成的理由如下：　　第一，
由于公司案件的类型多样，且其随社会经济生活变化而经常修订的可能性非常大，在应保持一定稳定
性的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穷尽各类公司纠纷案件的特别程序似乎并不可行，即使勉力为之，条文会过于
复杂，与其他制度不协调，立法成本也将太高。因此，在现有情况下，通过在民事诉讼法中增加原则
性规定，明确特殊程序的基本原则，而具体制度由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或司法解释加以确定较为适宜。
　　第二，由于新公司法中并无关于公司纠纷特殊程序的设计，且新公司法短期内无修订计划，目前
，在相关领域的矛盾非常突出的情况下，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审理公司纠纷适用特殊程序的司法解释
更加合理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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